
浙脑系发〔2024〕6号

关于印发《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院长助学金评选办法》的通知

各课题组、实验室、综合办：

经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助

学金评选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系

2024年10月8日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院长助学金评选办法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发扬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以下简称“脑院”）特设“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

长助学金”（以下简称“脑院院长助学金”），对品学兼优的

贫困学生进行资助，特制订本办法。

一、资助对象

脑院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将到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

“强基计划”本科生、临床医学5+3（神经精神方向）在读学

生。

二、助学金设置

“脑院院长助学金”计划每年资助2-4人，具体依据当年申

报评审情况决定，资助额度为2000元人民币/人。

三、申请要求

1.基本条件（同时满足）：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良好的思想

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没有因违反校纪

校规等受到处分。

（2）就读学年综合素质评价和思想政治表现评价结果为



“合格”及以上等级。

2.申请条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个人或者所在家庭成员患重病或遭受重大意外伤害，

或因突发性意外事故造成人身、财产重大损失，导致家庭经济

负担严重者，但依然克服困难坚持完成学业任务并取得一定成

绩者。

（2）经浙江大学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对象，生活俭朴、学

习刻苦且成绩优秀。

四、申请办法

1.由本人填写《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助学金

申请表》（附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导师推荐后报送

脑院综合办公室。

2.经奖惩委员会审核通过，公示无异议后予以资助。

五、其他

1.申请者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材料中存在夸大、伪

造的，一经发现，取消资格，收回助学金，并通报批评。

2.本助学金不限制个人申报次数和就读期间获得次数，但

奖惩委员会可依据以往受助经历进行酌情考虑。此外，该助学

金可与其他奖学金兼得。

3.本办法由脑院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文公布之日起

实行。



附件：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助学金申请表



附件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助学金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照片

专业、班级

学号及联系

方式

学号

手机

就读期间考

核排名情况

**年度：XX/XX（总人数）

**年度：XX/XX（总人数）

中期考核：XX/XX（总人数）

本科成绩和排名：

本人简历

（从中学开始填写，其中注明目前攻读的学历和专业）

就读期间获

奖情况

（400字左右，不够写请另附纸张）

主要科研成

果及事迹

就读期间

受资助经历

家庭困难情

况介绍

本人签名

202 年 月 日

导师/辅导

员签名 202 年 月 日

院系盖章

202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复印有效


